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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以下简

称“德勤香港”，与德勤华永合称“德勤”)分别担任公司2025年度境内和境外

会计师事务所，并聘请德勤华永担任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根据《国

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规定和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对

德勤在2025年度审计服务中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资质条件

德勤华永的前身是1993年2月成立的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经财政部等部门批

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德勤华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

号30楼。德勤华永2025年末合伙人人数为214人，从业人员共6,133人，注册会

计师共1,161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270人。

德勤华永2024年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38.93亿元，其中审计业务

收入为人民币33.52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6.60亿元。德勤华永为61家上

市公司提供2024年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总额为人民币1.97亿元。德勤华永

所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主要行业为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德勤华永提供审计服务的

上市公司中与本公司同行业客户共24家。

德勤香港于1972年设立，是一家注册于香港的合伙制会计师行，属于德勤

有限公司的国际网络成员所，注册地址位于香港金钟道88号太古广场一期35楼，

德勤香港为众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主要服务行业包

括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和能源业。

二、执业记录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马强辉先生，

2005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自2006年加入德勤

华永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马强辉先生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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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大型集团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境内外证券类或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4家。马强辉先生自2024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项目合伙人及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刘芳女士，自

2002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

作，2013年注册为注册会计师。刘芳女士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家。刘

芳女士自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项目合伙人及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陈旻先生，

长期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2年加入德勤香

港。现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执业会员。陈旻先生近三年曾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

计专业服务并担任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陈旻先生自2024

年起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项目质量复核人：黄天义先生，1998年成为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并从事上

市公司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2年加入德勤华永，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

会员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黄天义先生近三年曾为深圳市纺织（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黄天义先生近三年签

署4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2.诚信记录

上述人员近三年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

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德勤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

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质量管理水平

德勤根据《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5101号——业务质量管理》的要

求，针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或审阅业务、其他鉴证业务或相关服务业务设计、实

施及运行了质量管理体系，为其在(1)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人员按照法律法规和职

业准则的规定履行职责，并根据这些规定执行业务；以及(2)会计师事务所和项

目合伙人出具适合具体情况的业务报告等方面提供合理保证。德勤建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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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能够为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以及审计项目的高质量交付

提供支持。

四、工作方案

本年审计过程中，德勤针对公司的服务需求及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根

据审计准则及其他法规的相关要求制定了全面、合理、操作性强的审计工作方

案。审计工作围绕公司的重点领域展开，其中包括收入确认等。

本年度审计过程中，德勤全面配合公司的年报工作，充分满足了上市公司

报告披露时间要求。德勤就预审、终审等阶段制定了详细的审计计划与时间安

排，就审计计划和审计完成情况与审计委员会进行了有效沟通，充分听取并考

虑了审计委员会的意见，按时完成各项工作。德勤在本年度的审计过程中遇到

重要会计、审计或其他事项时，及时向事务所相关负责人进行咨询，妥善处理

并解决公司重点难点问题，就公司的所有重大会计审计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无

不能解决的意见分歧。

五、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

德勤配备了专属审计工作团队，核心团队成员均具备多年上市公司审计经

验，并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香港执业会计师等专业资质。项目合伙人均为资

深审计合伙人。

德勤在本年审计中利用了事务所内部专家团队的工作，包括税务、信息系

统审计等多领域专家，且事务所会计、审计方面的专家全程参与对审计业务的

支持。

六、信息安全管理

公司在选（续）聘合同中设置了单独条款明确约定了德勤的信息安全保护

责任和要求，并在向德勤提供文件资料时加强对涉密敏感信息的管控。德勤依

法依规依合同履行信息安全保护义务，规范信息数据处理活动；严格遵守国家

有关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并认真落实监管部门对信息安全的监管要求。

德勤制定了信息安全、隐私及保密性制度及事件响应指南，并已获得信息

安全管理体系ISO27001认证并且每年由第三方审核。同时，德勤建立了严格的

审计工作底稿管理制度确保中国大陆境内形成的审计底稿均按规定保存在境内，

未经中国政府有关主管机关许可，不向任何境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审计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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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险承担能力水平

德勤华永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

2亿元，符合相关规定。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OLE_LINK1
	一、资质条件
	三、质量管理水平
	四、工作方案
	五、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
	六、信息安全管理
	七、风险承担能力水平

